自由与自由理念的再思
唐崇怀.
自由一词含义深渊，虽人不可须臾离之，但常被人误用。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指出人对自由的误解多端，有将之解为推翻暴君随意另立贤明之民权；自我武装逞凶捍逞强的表态；肆意任行的暴力，或抗拒外人本族自治之权利等局部片面和极端的应时性理念。其实自由是人类所独有，自我思考运用的基础和保证，也是理性运作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和表彰。一般来说，在社会和政治的形态下，自由必然脱不了共和体制中弃绝君主暴政的民主权力，也包括了积极性的人民制宪和保证法治的意识肯定。总之自由和民主是分不开的，而民主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它自然包括了人民的主权和这主权在选举中的保证和实施。本文就自由理念的内含、定义和界说，有关自由的两项悖论及自由的运作作此哲理性的反省和交代，以供各位参考及作讨论题材，更盼望从伦理的神学观点对自由的政治理念作些交代。这是本文的先设架构和目的。
1、 自由的内含
自由虽是一种抽象理念，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人在民主体制中随己意的行为和状况。其实，自由并不含蕴自在性的放肆和妄行。因为在人的社会政治行为中，一切自由行为都应是政治性的自由（Political Liberty）。所以在法治的政体国家中，自由的内含很明显的只限于“当行意志”的实施和“不愿意向”的释放。这也就是说“国民可以自由行作法律所定应当行的事”，也可不行“法律所制定但却是违背人性和个人的良心认为不当行的事”。因为法律只能制约行为，不能制约良心和人性。缺少这种的内含，国民没有自由可言。
自由（liberty）和独立（independent）不同，人因争取自由而要求独立，但独立后竟然要为拥护独立而放弃某些自由。这么做为的是使自由显更扎实，更有意义。这也正是政治自由的特征。政治自由也只能在健全的政府体制中得着肯定。因为凡赋有权柄者都易误用权柄而沦为极权暴政又终为权柄所败坏。为此，自由虽为终极性的德行，仍需要适宜制限，免以泛滥成灾。正为这缘故，一切权柄的实施，包括自由，都得有另一权柄的制约。权柄互相的制约成了自由的本体内含。
从圣经的真理来说，自由需要真理的制约和保证，没有真理的自由便是更重的枷锁让人无法喘息。耶稣说：你们当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原因就是在此。因为犯罪的（违背真理者）就是罪的奴仆，绝无自由可言。在实证的公民生活中，政府的设立乃保证人民不需要行作法律没有限制的事，亦没有强迫或限制人民行作法律所允准的事。任何当政在权者若有违背此项原理就是不照真理而行，他也因此不能实施自由而易沦为暴政；终会被人民唾弃。
所以说自由的内含是真理和公义的确定。自由也因此得着坚定。任何政权一旦忽视轻蔑自由和自由的内含就是犯了本体性的自我弃绝终自取败亡。
2、 自由的定义和界说
自由既然是唯人独有的理念，那么我们当从理念和思想为出发点来为自由下定义。
1. 思想自由
人思想的基本运作包括了：观察、忆思、分析、推理、评鉴和创作。人之优于动物者亦都因其能善用这些思考技巧，求精上进，促成文明和文化的传统。人的思想控制了人的行为，正因为这缘故，人总想控制别人的思想来控制人的行为。为此思想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思想自由是借着交流得着肯定。这自然是指着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传达，在实际的运作中自然包括了阅读自由、咨询自由和新闻报导自由。在这些思想自由的境域中，人的观察才会广，忆思才会深，分析才会精，推理才会实，评鉴才会明，创作才会新，人的文明和文化才会发达而悠久。难怪在信息封闭的国家中，人都会孤陋寡闻、土头土脑、井蛙窥天、自生自灭。愚民终是殃民，是为民族的悲剧。
2. 言论自由
哲圣亚里斯多德谓“自然无欺，赋人以言语。声音为哀乐之表态，其它动物皆有之。但唯人独有言论以别智愚善恶正邪，义冒。”其实人也因有言语，才能表明善良与恶劣，公义与不义。人的思想借着言论赤露敞开。故有言论的自由思想造成了人的虚伪、诡诈、标悍和贱葨。思而不语，想而不表，今人疯狂自贱。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虽常为因人改为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实为人在极权暴政下的哀叹和离骚。
3. 无惧自由
无惧自由亦称生存和安全自由。因政治自由的保证乃在于国民心思的安宁。人人安居而乐业，不欺人亦不受欺，在相互的制约中，自由不是放肆，而是彼此的尊重和高尚的德行的相互建立。因为基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决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也自然也得着保障。这正是自由和民主无缝性的贯通和串联，自由中的无惧是民主制度的旗帜，也是人类政治行为的极峰。
3、 自由的悖论
一般来说，悖论的定义可从两方面来看，负面乃指似是而非的悖论诡辩说法；正面来看是是非而是的背正说法。兹就此负正两面略评自由界说。
1. 诡辩性悖论：
此派认定自由应有自由的先决条件，古希腊罗马以自由唯属自由人专有；奴隶、妇女、小孩既无自由身份地位，何有自由可言。自文艺复兴和继后之启蒙时期皆以知识为自由的规范而宣称自由非智者莫属。无知识何能判断是非正误，故提倡菁萃贵族为民主代表确定自由走向。随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及极权政体等皆以国家、领袖、政体为自由之制定规范而宣称真自由乃在于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里体现出来。自由的至终目的既然是高尚人性和高尚民族的体现，所以唯有那些高尚理念救国兴民的主义学说政党才能确定自由和民主的真义。人民也可因此得着了更真实的自由，更伟大自由，来接受不自由的辖制：在不自由中得着自由。
这些悖论的诡辩结构大致可以归纳为，人民要自由，但不知何为自由，而唯我独知何谓自由，我既然当权就有权制定自由，那么我就可以强制你放弃你的自由来享受我所提供的自由，这样你是被迫自由（Forced to be Free）。这种推论很明显的是自圆其说的似是而非的谬论。
2. 自由背正性悖论
所谓背正论说乃指似非而是的论说。因为正的背面只是正的背面，未必是正的反面，故正背可以致平衡不相冲突交叉。
自由的背正论假设政治自由的背面是民主政体所述的主体并非群众（masses）而是人民（people），又是公民（Citizen）。群众一词在政治学中指一群同命运共生群体，一般都共处窘境贫困境域中的群体，这种群体感性胶厚，情绪行事易受煽动，无个别意识思考，以声为威，以众为势，无理念乃是乌合之众。希特勒名言，将人民变为群众（make people a crowd）就可唆使操纵无阻。这种理念无非是自由译为放肆，将人民解为暴民，而从中牟利。
自由的正解乃在于认定自由的主格是人民，人民可能没有教育或教育不足，但绝非无知无智。人民有个性之分别，但无等级之异差。在民主的政体中，群众竟然变成了公民。在这政体里无贵贱之别，人人在政治性行为上有平等权利，各有一票。为此它破除了教育的蔽障、文化的异别。又提供同等机遇以求公民平等权利和待遇。在这种民主中自由才能得着肯定。
因为民主自由的先决条件是公民资格，故人人有责接受教育，提高文化水平，能有社交，操练思考，自重自尊。在思考自由、言论自由和惧怕自由的保证下，这种自由肯定了选举管理者的权利，也保留了废弃暴戾当政者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施不需借着军事权力赞助。只须借着文明的普选过程。人民一旦投了票，政府就应能开明的接受选票的结果。人民的责任只在于如何把职位的落实而不在于职权应如何运作。人民并不能操纵在职在权者，在权者亦不受民意民声所左右。在政者只受制于法规和任期。人民的自由亦因此得着保障。这也就是说人民借着投票肯定了自由，也因投了票放弃了自由。但却因为自由的选择了民主政体而保留了真正的自由。
在这种的政体中，人民保留了更换最高统领的权柄。在危急状态中，人民可能推选了独断豪杰，日理万机扭转国运，而在危机过后撇弃英雄好汉，另选温和贤能，并且政权亦竟然可以和平转移没有暴动。世界二战期间，西方诸国，英选丘吉尔为相，美选罗斯福为总统，过后皆由温和庸人替换而无伤国运，是为美谈，这种民主中的自由难能可贵，值得深思。
4、 自由的运作：自由、权利、权力和公义（liberty, right, power and justice）

自由不能离开权利和权力而独存。自由中的权利和权力本体是天赋，是与生俱来，但却在操练和运作中得着维续和坚立。权利和权力都在正义的状态下得着坚定和规范，这么一来，自由亦只得在公义里运作。这正是理性的功能，也是唯人所独者。
1. 自由的权利
自由最明显的权利乃在于评鉴能力和评鉴后的抉择和表达，在政治意识的状态中就借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吸收和表达来促进人类文化和人性的发展。自由抉择的权利虽非无限，乃在其能自我改良的效能中表彰出来。
自由权利的扩展乃基于其能有自尊的品德。能自尊，有德性才能负责任，这才能发挥自由权利的最大效能，在自尊和互尊的范畴里可以肯定和享受自由。这样，人可为贵不为贱，王可为君不为霸，巫职可成圣，为士不为蛊。不以私欲乱寸衷，不以暴力纵私欲。
2. 自由的权力：
法哲卢梭名言：人虽为自由而生，但竟处处受困枷。自由的伟大权力乃在于让人有权力放下自己的权力，以成就更大更悠久的权力运作。在政治的形态中，自由的权力乃在于人可以操纵其为政治人性（Homo Politicus）的本能而组成一个政体──国家。这是国家成立的基础。
在宗教和宗教性的领域中，自由的权力乃在于其能甘愿将自由注赌在创造者的意旨中，以对神的投入和委身为自由权力的致用和极用。因此人也在放弃自我自由的权力中肯定了自由，在投入真理的信仰中得着真道的释放，更因此得着真理的能力是有行善的德行和力量，生命走向至善（summa bonum）。
3. 自由和公义
自由和公义都不能离开真理，真理为万有的基础，而真理是借着公义让人慑服。任何政体都有以真理为旗帜口号，但却都得靠施行公义而得坚立。公义扶正自由，也借着责任的诸求（Accountability）规范自由。换句话说，在政治的范筹中，公义要求人民和政府都得为所行的负责和交代。这负责和交代的标准评鉴原则就是公平和公义，这样一来自由才可得着坚定。
4. 自由和平等
自由和尊严乃在于其能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公义的实际欣求也在于平等的互待，这自然包括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以促成平等的交易和竞争。这样自由才有意义和价值，社会才会安稳推进和繁荣。没有平等的自由是无规范的泛滥行为，最终必会自废。
五、自由的伦理和神学性的省思和交代
一般来说自由的探讨不能离开政治架构，然而政治则以伦理为基础，伦理又以道德为根本，这一切最终还得着宗教和宗教神学的基础为本源性的范畴。故此本段就此架构作些简略性的交代。
1. 推理和启示
神学的基本方法论乃以启示作出发点；推理只是奠定启示原则和基础后的运作。在这种的架构中，很明显的，一切的权力和权能不在乎人，乃在乎神，亦不出乎自然乃天赋所致。虽然人在制度的形成和规范过程中有其必然贡献，但本体上仍得无形中祈求于神为其定夺。这种观念洛克观察甚确，故谓政权神赋，君权人授，君不循道，人可废君替代。用在自由上，则自由系天赋，自由的运作则由人规范和发挥。这是启示为推理的基础，而推理为启示和发挥过程之肯定。
2. 自由和制衡
无制衡之自由犹如洪水为泛，但没有制衡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事实确是如此，自由在制衡中显得更为真确和体现。在启示真理的领域中，自由不是抽象名词，它是带有实力的存在。基督教的创造神学基础肯定了真理的释放意义乃在于对神的屈服和敬畏，故说神赋人以自由。自由的尚善向神为自由的确定；相反的，自由的尚恶弃神则为恶的起源；也是自由的逆序应用和弃置，是悲局也是惨局。
3. 自由和博爱
一般来说自由和公义可以并提，但和博爱则难以并论。然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不但是出于神，更是可以人为对象，来成就人的受造本质。自由是真理的释放效果，而释放的目的其实乃是为要在爱里得着成全：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亦能爱人如己，人也可因此在爱里得着完全。没有博爱的自由，自然显得渺茫无力。能爱所不能爱，能行所不能行，又可不行所不可行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绝对性的超脱。它超脱了政治和政治理想，更超脱了主义学说，因它肯定了没有畏惧的爱，自我成全亦成全了别人。
六、结论
从政治哲学的立场来说，民主的衡量是自由，自由的精神是公义，而自由的彰显是公平和权利。从伦理的观点来说，在道德的范畴中自由的保证是权力的确定和实施，但在宗教和神学的立场上来说，自由毕竟是创造者所赋予受造者的人性本质，是人道德责任的基础：哲人康德以自由行为伦理基础，传道者说得最为体切：你当快乐使你的心畅快，行你心所愿行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传十一9）神既给人以自由，无人能夺取，亦无人能轻易放弃，人人都为这自由的应用，肯定或放弃作必要的交代。因为在创造的体系中，自由不单只是一个理念，更是一个实存，是神实际的恩赐，不论是否得着个人或群众政体性的肯定或否定，那位审问的神才是最后的权威，在神面前的交代和交代的觉悟性才是自由的肯定和动力，也是自由真正的制约和规范。这正是基督教神学观点和立场。
